常州大学研究生信息系统注册申请表

	姓  名
	
	性 别
	
	身份证号
	

	学  号
	
	学院
	
	专  业
	

	未 按 时 注 册 原 因
	

	学生注册学籍后，应当按照学校要求及时登录教育部及学校学籍管理系统核对信息。

研究生每学期开学须按期返校并登录“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”办理注册。因故不能按期注册者，须履行书面请假手续，无故不能按期注册者以旷课论处。未按学校规定缴纳培养费等规定费用或者有其他不符合注册条件者，不予注册。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可以申请助学贷款或者其他形式资助，办理有关手续后注册。未经请假或请假未准逾期两周不注册者，视为放弃学籍，按自动退学处理。
以上内容节选自《常州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》。
本人已知晓并遵守以上规定。

本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
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导师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导师签字：            
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

	学院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辅导员签字：        
年    月    日

	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研究生秘书签字：        
年    月    日

	研究生院

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籍管理工作人员签字：        
    年   月   日


备注：

本表适用于未按时在“研究生信息管理系统注册”的研究生；

2、本表一式三份，申请人、学院、研究生院各执一份。
